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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李欣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国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刘义珍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2,670,981,291.45 2,264,156,689.23 1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58,473,920.32 1,101,106,021.41 59.70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90,044.09 -17,684,483.95 120.8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688,886,221.40 1,659,288,251.31 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663,574.06 23,744,621.51 4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1,306,325.43 22,770,351.39 37.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028 2.178

增加

0.8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29 0.115 12.1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29 0.115 12.1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资产构成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有：

（1）应收账款：期末比期初增长89.68%，主要是公司实行垫底赊销政策，即年初投放，

年末回收，导致应收货款增幅较大。

（2）预付账款：期末比期初下降61.31%，主要是预付材料款减少所致。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初数增加1,108.06万元系按2014年新准则进行的追溯调

整，将不满足2014年新准则长期投资核算条件的投资转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所致；期末比

期初增长26,187.49万元系购买的理财产品。

（4）长期投资:�期初数减少1,108.06万元系按2014年新准则进行了追溯调整,�将不

满足2014年新准则长期投资核算条件的投资1,108.06万元转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后的余

额所致；期末比期初下降30.73%，主要因子公司大西洋焊接材料（天津）销售有限公司工商

登记于2014年1月2日完成，故2013年度未将其纳入合并范围，2013年长期投资中含有对其

投资1,020万元，本期纳入合并范围，合并抵减后减少1,020万元。

（5）在建工程:�期末比期初增加81.4%，主要是股份公司本部焊接产业园建设工程投

入增加所致。

（6）长期待摊费用:�期末比期初增长93.45%，主要是子公司大西洋焊接材料（天津）

销售有限公司增加的开办费。

（7）应付票据：期末比期初下降33.17%，主要是优化库存，减少采购，减少了承兑汇票

的开具所致。

（8）预收账款：期末比期初下降44.19%，主要是因市场变化预收客户的货款减少所致。

（9）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比期初增长65.98%，主要是按应付职工薪酬计划已计提尚未

支付所致。

（10）应付股利：期末比期初增长59.04%，主要是子公司分配股利尚未支付所致。

（11）其他应付款：期末比期初增长47.28%，主要是本期应付工程款和保证金增加所

致。

（12）专项应付款：期末比期初下降99.31%，主要是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成功，专项应

付款中大西洋集团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土地使用权转为公司股本所致。

（13）股本：期末比期初增长92.48%，主要是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增加股本9,961万元

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9,206万元所致。

（14）资本公积：期末比期初增长90.70%，主要是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增加资本公积

54,250万元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资本公积减少9,206万元共同作用所致。

报告期内主要损益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有：

（1）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比上年同期下降54.43%，主要是本期计提坏帐准备减少和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2）投资收益：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100%，主要是本期增加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和对

联营企业、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所致。

（3）营业外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136.78%，主要是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4）利润总额；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52.69%，主要是本期销售毛利和投资收益增加所

致。

（5）所得税：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70.5%，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6）净利润：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48.29%，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7）归属母公司净利润：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41.77%，主要是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现金流量项目同比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有：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69万元，比上年同期-1,768万元增加2,137万

元，主要原因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33,624万元，比上年同期5,828万元减少39,452万元，

主要是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3）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40,760万元，比上年同期3,549万元增加37,211万元，

主要是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成功,收到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3.1关于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大西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大西洋集团” ）2009年1月19日向公司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

诺：“1、大西洋集团目前在越南设立附属公司，生产销售焊接材料产品。 鉴于目前股份公司

类似产品的主要海外市场并不包含越南，因此大西洋集团越南市场的开拓并不直接与股份

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大西洋集团承诺，若股份公司将来在越南进行焊接材料的生产销售，

大西洋集团同意股份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及的资产或股权，和/或通过

合法途径促使大西洋集团向股份公司转让该等资产或控股权，和/或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

途径对大西洋集团的业务进行调整，以避免与股份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2、除上述披

露的信息外，大西洋集团（包括大西洋集团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目前未

从事与股份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与股份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若因大西洋集

团或股份公司的业务发展，而导致大西洋集团的业务与股份公司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

成竞争时，大西洋集团承诺，由股份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资产或股权，

和/或通过合法途径促使大西洋集团所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向股份公司转

让该等资产或控股权，和/或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途径对大西洋集团的业务进行调整，以避

免与股份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3、如因大西洋集团未履行承诺函所作的承诺而给股

份公司造成损失的，大西洋集团对因此给股份公司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

承诺履行情况：报告期内，大西洋集团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3.2关于公司不会将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马超村六社的一宗土地用于任何形式的

房地产开发的承诺

经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拟向包括控股股

东大西洋集团在内的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股份公司目前拥

有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马超村六社的一宗土地使用权，宗地号为XD0-32-15，面积为

13,797.73平方米，用途为住宅，使用权来源为出让，使用期限至2080年4月28日（下称“马

超村六社土地” ）。 股份公司已就马超村六社土地领取了新都国用(2010)字第14546号《国

有土地使用证》。 为此，公司于2013年6月15日承诺：1、公司不会将马超村六社土地用于任

何形式的房地产开发，包括但不限于自身或与他人合作等任何形式的开发；公司将在条件

成熟后，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转让马超村六社土地；2、公司将严格贯彻落实国务

院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3、公司已经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制度，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成功后，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公司将与保荐机构、银行

签订三方存管协议；并且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2.5万吨核电及军工

焊接材料生产线项目、5万吨实心焊丝生产线项目、5,000吨有色金属焊丝生产线项目。 本

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不会用于任何与房地产开发相关的业务。

承诺履行情况：报告期内，公司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马超村六社土地的转让正在积极

实施中。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一系列《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对以下会计政策进行了

变更：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该准则未予规范的其他权益性

投资，适用于《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因此，公司持有的不具有控

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

资，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未予规范的其他权益性投资，不再作为长

期股权投资核算，而应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作为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进行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规定，该准则所称职工，是指与企业订立

劳动合同的所有人员，含全职、兼职和临时职工，包括通过企业与劳务中介公司签订用工合

同而向企业提供服务的人员。 因此，公司将与劳务中介公司签订用工合同的劳务工工资由

其他应付款调入应付职工薪酬科目。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仅

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其他应付款、应付职工薪酬四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

响，对公司2013年末及本期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2013年度及本期净利润未

产生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

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

+/-

）

自贡鸿鹤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400,805.00 400,805.00

融泰创业投资公司

-5,000,000.00 5,000,000.00

自贡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 10,000,000.00

云南大西洋钛业

有限公司

-679,788.00 679,788.00

合计

- -16,080,593.00 16,080,593.00

3.5.2�职工薪酬准则变动的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

年

7

月

1

日应付职工薪酬

（

+/-

）

2014

年

7

月

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161,837.80 0.00

公司名称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欣雨

日期 2014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558

证券简称：大西洋 公告编号：临

2014-67

号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于2014年10月27日在公司本部综合大楼3001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

应到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3人），公司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欣雨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情请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上的《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四川大西

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

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财政部规定时间，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

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等会计准则，并根据相关会计准则对公司原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科目

核算进行相应变更和调整。 新准则的实施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3年末及本期末

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2013年度及本期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详情请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上的《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

的相关会计准则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558

证券简称：大西洋 公告编号：临

2014-68

号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4年10月27日在公司本部综合大楼3001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

到监事5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5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监事1人），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人李志宗先生主

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一致认为，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

面真实、准确、全面的反映出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公司监

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

保密规定的行为。

详情请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上的《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四川大西

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

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颁布或修订的具体会计准则进行的合

理变更和调整，且与公司年度审计的服务机构充分交流及沟通，是符合规定的。 执行会计政

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

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详情请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上的《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

的相关会计准则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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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财政部

2014

年新颁布或修订的

相关会计准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公司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 是公司落实和执行

2014年财政部新颁布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会计准则，并对公司相关会计

科目核算进行调整和变更

● 新准则的实施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3年末及本期末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和净资产以及2013年度及本期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一、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概述

2014年财政部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

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

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企业会计准则，并于

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要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

件规定的施行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2014年10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

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新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公司原会计政策及相关

会计科目核算进行变更和调整，并按照规定时间执行。

详情请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上的《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性质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属于根据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变更会计政策。

（二）会计政策变更内容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

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

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2014年财政部陆续发布的新增或修订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

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企业会计准则，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增或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

（三）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该准则未予规范的其他权益性

投资，适用于《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因此，公司持有的不具有

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

资，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未予规范的其他权益性投资，不再作为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而应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作为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1）调整期初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项

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长期投资

46,220,415.20 -16,080,593.00 30,139,822.20

根据新准则由长期投

资调入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长期投资减值准

备

5,000,000.00 -5,000,000.00 0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0 16,080,593.00 16,080,593.00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减值准备

0 5,000,000.00 5,000,000.00

单位：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长期投资

330,712,139.90 -15,400,805.00 315,311,334.90

根据新准则 由长期 投 资

调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5,000,000.00 -5,000,000.00 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 15,400,805.00 15,400,805.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0 5,000,000.00 5,000,000.00

（2）调整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长期投资

36,958,680.52 -16,080,593.00 20,878,087.52

根据新准则由长期投资调

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5,000,000.00 -5,000,000.00 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56,874,900.00 16,080,593.00 272,955,493.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0 5,000,000.00 5,000,000.00

单位：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长期投资

330,712,139.90 -15,400,805.00 315,311,334.90

根据新准则由长期投资调

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5,000,000.00 -5,000,000.00 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6,874,900.00 15,400,805.00 262,275,705.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0 5,000,000.00 5,000,000.00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规定，该准则所称职工，是指与企业订立

劳动合同的所有人员，含全职、兼职和临时职工，包括通过企业与劳务中介公司签订用工合

同而向企业提供服务的人员。 因此，公司将与劳务中介公司签订用工合同的劳务工工资由

其他应付款调入应付职工薪酬科目。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1） 调整期初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应付职工薪酬

33,114,909.72 0.00 33,114,909.72

劳务工工资 全年计提 和发放相

等

，

不影响余额

单位：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应付职工薪酬

19,104,311.92 0.00 19,104,311.92

劳务工工资全年计提和发放相

等

，

不影响余额

（2） 调整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应付职工薪酬

54,913,987.61 51,072.08 54,965,059.69

焊丝公司劳务工工资计提

5.1

万

元尚未支付

其他应付款

72,854,710.32 -51,072.08 72,803,638.24

单位：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应付职工薪酬

31,776,796.07 0.00 31,776,796.07

劳 务 工 工 资 全 年 计 提 和 发 放 相

等

，

不影响余额

（3） 调整去年同期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1.

购买商品

、

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1,069,689,182.43 -22,411,910.28 1,047,277,272.15

根 据 新 准 则 将 支

付 劳 务 工 工 资 由

1

、

3

项调入

2

项

2.

支付给职工以及

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121,451,138.65 22,528,810.28 143,979,948.93

3.

支付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92,507,612.50 -116,900.00 92,390,712.50

单位：元

母公司现金流量

表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1.

购买商品

、

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545,618,458.50 -16,197,975.67 529,420,482.83

根 据 新 准 则 将 支

付 劳 务 工 工 资 由

1

、

3

项调入

2

项

2.

支付给职工以及

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60,716,447.11 16,217,975.67 76,934,422.78

3.

支付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43,881,431.11 -20,000.00 43,861,431.11

（4）调整本年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1.

购买商品

、

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922,198,895.12 -23,092,958.78 899,105,936.34

根 据 新 准 则 将 支

付 劳 务 工 工 资 由

1

、

3

项调入

2

项

2.

支付给职工以及

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140,427,159.28 23,208,456.68 163,635,615.96

3.

支付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94,895,205.37 -115,497.90 94,779,707.47

单位：元

母公司现金流量

表项目

原旧准则 调整金额 新准则 原因

1.

购买商品

、

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428,619,249.67 -17,168,894.75 411,450,354.92

根 据 新 准 则 将 支

付 劳 务 工 工 资 由

1

、

3

项调入

2

项

2.

支付给职工以及

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61,865,122.33 17,182,612.65 79,047,734.98

3.

支付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39,668,339.11 -13,717.90 39,654,621.21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

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在其

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业务及事项，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

披露。

新准则的实施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3年末及本期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

资产以及2013年度及本期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准则的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颁布或修订的具体会计准则进行的合

理变更和调整，且与公司年度审计的服务机构充分交流及沟通，是符合规定的。 执行会计

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

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公告附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杨延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史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伊丽丽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2,933,358,986.19 15,151,008,378.30 -14.64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3,894,554,327.09 2,894,701,261.75 34.54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195,864,402.38 -66,537,340.34 394.3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4,975,469,409.42 3,968,648,216.93 25.37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57,005,387.93 -90,986,098.12 16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7,656,529.76 -90,437,055.47 130.58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1.85 -3.01

增加

4.8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1072 -0.1803 159.46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1072 -0.1803 159.4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其他应收期末数为23,017,753.99元，比期初减少98.93%,其主要是本期天源热电

归还欠款所致。

（2）在建工程期末数为78,507,635.51元，比期初减少42.53%，主要是子公司江苏博汇

纸业在建生活小区转固所致。

（3）工程物资期末数为6,367,894.00元，比期初增加100%，主要是子公司江苏博汇纸

业零星工程购进工程用材料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数1,054,016.48元,比期初减少42.86%,主要原因是:融资租

赁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变动所致。

（5）应付票据期末数为1,075,491,394.80元，比期初减少41.87%，主要是应付票据到

期归还所致。

（6）预收帐款期末数为200,129,966.33元，比期初增加246.37%，主要是预收出口纸款

增加所致。

（7）应交税费期末数为29,371,354.71元，比期初减少60.57%，主要为2014年9月份实

现税款比2013年12月份减少所致。

（8）应付利息期末数为14,914,495.92元,比期初减少34.63%,主要为2014年9月份可

转债转股应付债券利息减少所致。

（9）其他应付款期末数为1,948,099.36元，比期初减少91.88%，主要是本期归还往来

款所致。

（10）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数为0元，比期初减少100%，其主要原因是因可转债转股其

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消除相应递延所得税负债消除所致。

（11）股本期末数为668,422,144.00元,比期初数增加32.46%,其主要原因为可转债转

股增加股本所致。

（12）资本公积期末数为1,983,454,937.03元，比期初数增加64.68%， 其主要原因为

可转债转股相应增加资本公积所致。

（13）销售费用2014年1-9月份为251,857,973.12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0.96%，其主要

原因是子公司江苏博汇纸业75万吨白卡纸投产产品销售产生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14）资产减值损失2014年1-9月份发生数为-70,960,332.13元，同比减少207.30%,

主要是天源热电归还款后其他应收款减少相应冲销提取的坏帐准备所致。

（15）营业外收入2014年1-9月份发生数为40,582,310.45元，同比增加7,266.77%,其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江苏博汇纸业收到的政府补助款及税费返还增加所所致。

（16）投资收益2014年1-9月份发生数为2,453,757.20元，其主要原因是收取国开厚

德投资收益所致。

（17）所得税费用2014年1-9月份发生数为25,239,258.09元，同比增加294.67%，其主

要是利润同比增加相应所得税增加所致。

（1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394.37%，主要是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1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74.94%,其主要原因是本期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减少所致。

（2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128.6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2014年8月1日，关联方占用资金全部偿还完毕，详情请见本公司于2014年7月23

日、2014年8月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的临2014-058号、临

2014-059号公告。

（2）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850�号文核准，公司于2009年9月23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人民币97,5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平价发行，债

券面值每张人民币100元，扣除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5,364.40万元，已于

2009年9月30日到位。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2009]第200

号验资报告，对本公司 200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2009]15号文批准，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09年10月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证券简称"博汇转债"，证券代码"110007"。

“博汇转债” 于2014年9月23日到期，于2014年9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博汇转债”转股情况如下表：

报告期转股额

（

元

）

667,007,000

累计转股额

（

元

）

960,501,000

累计转股数

（

股

）

163,846,144

累计转股数占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

%

）

32.47

尚未转股额

（

元

）

14,499,000

未转股转债占转债发行总量比例

（

%

）

1.49

报告期内，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表：

股份类别

变动前

（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52,219,354 116,202,790 668,422,144

总股本

552,219,354 116,202,790 668,422,144

（3）其他重要事项

2014年4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调查通知书》（编号：鲁证调查通

字1467号），因公司涉嫌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被立案调查，详情请见本公司于2014

年5月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的临2014-018号公告。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立案调查工作尚未结束。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背

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山东博

汇集团

有限公

司

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

，

在关联关系存续的情况下

，

本公司将不会

开展和发展与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

的生产经营和业务

；

并且在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将来扩大

业务范围时放弃从事与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扩大的业务

相同的业务

。

2002

年

9

月

30

日

否 是

淄博华

涛贸易

有限公

司

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

，

在关联关系存续的情况下

，

本公司将不会

开展和发展与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

的生产经营和业务

；

并且在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将来扩大

业务范围时放弃从事与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扩大的业务

相同的业务

。

2002

年

9

月

30

日

否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杨延良

1

、

本人将不会参与任何与股份公司目前或未来从事的相同或相

似的业务

，

或进行其他可能对股份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

何业务或活动

；

2

、

本人不以任何形式

，

也不设立任何独资

、

合资或

拥有其他权益的企业或组织

，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或

相似的经营业务

；

3

、

本人不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股份公司的

商业机会

，

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股份公司同类的业务

；

4

、

本人

保证不利用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损害股份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

，

也不利用自身特殊地位谋取非正常的额外利益

；

5

、

本人

保证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

包括配偶

、

父母及配偶的父母

、

兄

弟姐妹及其配偶

、

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

、

配偶的兄弟姐

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等

，

也遵守以上承诺

；

6

、

以上承诺在本人直

接或间接拥有股份公司股份期间内持续有效

，

且是不可撤销的

。

2008

年

4

月

10

日

否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由于本公司没有涉及准则变动需要进行会计调整的事项，因此执行新会计准则对本期

财务报表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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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4

年10月15日以书面、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发出通知，于2014年10月27日在公司办公楼二楼第

三会议室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

议董事9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董事长杨延智先生主持了本次会

议，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确认与关联方江苏海兴化工有限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关联董事杨延良、杨振兴回避表决。

二、《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本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本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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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博汇纸业有限公司与江苏海兴化工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业务全部为经营性往来，对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均影响不大。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截至2014年9月30日，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之全

资子公司江苏博汇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博汇” ）向公司关联方江苏海兴化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海兴” ）采购烧碱等辅助生产原料， 2014年前三季度的交易总额为

2,278.42万元（含税），预计2014年全年交易总额不超过3,500万元（含税），以上交易行为

构成了关联方交易。

本公司于2014年10月27日召开2014年第七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

认与关联方江苏海兴化工有限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

了确认。 公司独立董事滕芳斌先生、王娟女士和夏洋女士事前认可该等关联交易，在董事会

上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4年10月27日，江苏博汇与江苏海兴签署了《辅助原料供应协议》。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不需要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海兴成立于2011年1月12日，住所为大丰市大丰港经济区石化产业园，法定代表人

郑先山，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000万元，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环氧氯丙烷、离子膜烧

碱及其副产品硫酸（82%）、次氯酸钠、盐酸（28.5%）制造。 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批发

（除危险化学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山东海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力化工” ）持有江苏海兴100%的股权。

截至2013年12月31日， 江苏海兴总资产247,099.52万元，2013年度净利润-1,115.3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14年9月30日， 江苏海兴总资产217,496.46万元，2014年1-9月份净利润3,

408.81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延良先生直接持有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汇集团” ）

18%的股权，直接持有淄博华涛贸易有限公司80%的股权，淄博华涛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博汇

集团51.64%的股权，目前博汇集团持有本公司25.49%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杨延良先

生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同时杨延良先生直接持有山东科润投资有限公司83.34%的股

权，而山东科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山东海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力化工” ）

53%的股份，同时博汇集团持有海力化工19%的股份，为海力化工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公

司与海力化工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海力化工持有江苏海兴100%股权，因此本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与江苏海兴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 江苏海兴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关联方，该关联

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10.1.3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辅助原料供应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江苏海兴向江苏博汇供应烧碱等生产所必需

的辅助化工原料。 江苏海兴向江苏博汇供应的辅助原料的价格应依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

定，每月据实结算，协议有效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江苏博汇与关联方江苏海兴的关联交易中，依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 具体依下列顺

序确定：

1、国家有统一定价的，执行国家统一规定；

2、国家没有统一定价的，参照当地的市场价格；

3、在任何情况下，不得高于关联方向其他任何第三方的销售价格。

四、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江苏博汇与关联方江苏海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一方面减少了运输费用，降低了生

产成本；另一方面保证了江苏博汇化工辅助原材料及时、稳定的供应。 该等关联交易是在关

联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化原则确认价格，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行为，也不会对江苏博汇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滕芳斌、王娟、夏洋于2014年10月17日出具《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进行了事前认真审议，并发表如下意见：同意将《关于确认与关联方江苏海兴化工有限公司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2014年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按照

公开、诚实自愿的原则进行交易。 ”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滕芳斌、王娟、夏洋于2014年10月27日出具《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认为“上述交易的交易方为公司的关联方，

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我们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该关联交易的有关文件后，于事前认可了该

关联交易，并在参与了董事会会议对该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后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表

决该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杨延良、杨振兴回避表决，公司其余七名非关联董事一致

同意该关联交易议案的内容，其表决程序合法、规范；该关联交易遵循了诚实信用、平等自

愿、等价有偿的原则，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保障了公司全资子公司生产经

营的正常进行。 交易合同的内容公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第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2、江苏博汇与江苏海兴签订的《辅助原料供应协议》

3、《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